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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、北院区儿科门诊环境改造项目
用户需求书









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
基建科
2025年10月17日


一、项目概况：
1、项目名称：南、北院区儿科门诊环境改造项目；
2、项目总投资：人民币167804.00元；
3、项目地点：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107号、海珠区盈丰路33号；
4、最高投标限价：人民币167804.00元；
5、服务期：45日历天。
二、服务要求
南北院区儿科门诊大厅及部分诊室需进行环境改造，具体服务要求如下：
1、使用材质室内高精喷绘自粘背胶美化装饰墙体，主题化色彩与图形设计采用温暖、明亮的色彩体系，选择孩子们喜爱的卡通角色作为设计主题，增加楼层整体导视图，动线规划图辨识清楚；
2、为更符合整体主题设计，更换诊室门牌、增加指引牌；
3、设置独立的儿童候诊区阅读角，采用环保儿童板材定制书柜，定制软包座椅及书桌，配备安全、易清洁的玩具和绘本；
4、增设候诊区软包座椅，配备适合儿童尺度的家具。
采购人不组织集中踏勘，供应商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调研，再结合以上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完成报价文件。另外，成交供应商需按本招标服务要求和清单内容提供深化施工图（达到施工图深度）。
三、合格的响应文件
1、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供应商具备广告业、广告制作等相关资格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
2、费用报价（报价不得高于最高投标限价）；
3、评标原则：最低价中标。
四、响应文件封装及递交要求
1、响应文件需包括营业执照、法人代表证明书、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报价文件、用户需求书响应声明函、供应商资格承诺函的内容，如有其他证明文件也可一并提交（只接受现场递交响应文件）；
2、响应文件用密封袋密封，密封袋上注明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并盖公章和骑缝章；
[bookmark: _GoBack]3、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：2025年10月21日12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；
4、资料提交地址：越秀区沿江西路107号基建科零星工程办公室；
邮政编码：510120
联系人：钟工，联系电话：020-813321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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